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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欧洲文明研究 ·

中 世 纪 城 市 与 欧 洲 文 明 成 型

刘景华

一、“中世纪城市”概念和本质

“欧洲文明”是一个特有概念。欧洲文明从发生、发展到定型，有一个漫长过程。

公元 5 世纪是其起始年代，5 至 15 世纪是欧洲文明的孕育期，新的文明元素处于胚芽

状态，所有新因素还没有完成整合过程，欧洲文明尚未成形。从 16 世纪起，中世纪欧

洲产生的许多新因素，开始凝结成强大力量，新的文明形态成型，同时对外展现自己，

形成对世界其他文明的优势。19、20 世纪时，欧洲文明确定了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和

主导作用。18 世纪的伏尔泰，19 世纪的黑格尔，20 世纪的汤因比，他们基本都是这种

看法。

城市发展和社会的城市化是欧洲文明突出的特征和优势，城市文明是欧洲文明所

凝结的最重要表现形态之一。从 11 世纪到 16 世纪，欧洲进入了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

的城市共同体自治时代。在这几个世纪里，欧洲文明也逐渐成熟并躁动于母腹之中，

文明的诸多特征也基本形成，因此中世纪城市必然与欧洲文明的成型有着深刻的、有

机的密切联系。

摘  要：5 至 15 世纪是欧洲文明的孕育期。11 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后，

其本质发生着从封建附庸向封建对立物的转变。中世纪城市也成为孕育欧洲

文明新因素的摇篮。中世纪城市培育和发展了新的政治文明因素，如共同体观

念和自治意识、自由和平等观念、民主和法治精神，孕育了市民阶级这一新的

社会力量，并预构了近代国家的政治形式。在经济上，中世纪城市培育了新的

经济理念，孕育出现代会计制度、现代金融制度和现代公司制度，尤其是新兴

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，促使欧洲文明在 16 世纪凝聚成型。

关键词：中世纪城市 欧洲 政治文明 经济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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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城市？换言之，怎样理解城市概念？总的来说，城市是人类将物质、自然、

社会和文化诸条件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复杂结构。怎么个结构法？许多学者提出了

判断城市的不同标准。其实，难以对“城市”下统一定义。就世界范围看，不同地区不

同时代“城市”的含义、城市的作用和功能，都是很不相同的。如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

尔城邦，古代埃及的“州”，古代希腊的城邦，城市更像是一个个地区的中心地，以城市

为中心，联合周围农村，组成一个个规模不大的城市国家（“城邦”或“州”）。在古代

中国或古代罗马，城市多指人口集中居住的政治中心，其政治功能是第一位的。而中

世纪欧洲城市则主要是工商业中心，城市的基本功能是经济功能。“城市一定是从事

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聚核型居民点。”①  而其政治中心、社会中心和文化中心等只是衍

生物。有学者从生态学或社会学的眼光，依据人口数量及其结合程度来判断城市：“一

定数量的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，在一个共同社会里，对上尽服从之责，相互则仁爱为

怀。”②  人口标准论认定一个中世纪城镇的人口应该在 2 000人以上。市场说强调前工

业欧洲城市主要是产品集散中心和商品交换场所，可将是否拥有市场作为城市标志。

自治说以是否取得自治权来确定城市。③  面积说者仅以聚落大小来判断是否城市。英

国城市史专家克拉克和斯莱克提出了综合性的社会经济结构论，认为前工业英国城市

有五大特征：（1）经济功能专门化；（2）人口特别集中；（3）高度发达的政治上层建

筑；（4）作为共同体对外界产生影响；（5）复杂的社会结构。④  

对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性质和地位，也有多种学术观点。“城市决定论”强调城市

在欧洲中世纪的特殊地位。德国马克斯·韦伯对城市和市民有专门研究。⑤  比利时亨

利·皮朗提出近代资本主义是从 12 世纪城市商业开始的。法国年鉴学派马克·布洛

赫说城市是“封建社会的外部实体”。英国经济史家波斯坦认为“城市是封建海洋中的

资本主义岛屿”。在他们看来，城市在经济上代表工商业，在政治上表现了自由和自治

倾向，是封建社会天然的反对派。不过，现代西方学者对“城市决定论”有所修正，近年

出版的《新编剑桥中世纪史》《剑桥英国城市史》等权威著作，都力图对中世纪城市史

作出更客观的叙事。

吴于廑先生指出，中世纪城市不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封建君主制约，它从一诞生

就隐含着新的本质，并随着自身壮大和历史发展而日益凸显。他认为，中世纪城市在

兴起时及相当长一个阶段里，是和当时的封建主义制度相协调的，非对立的。然而协

①   诺尔曼·庞兹：《中世纪城市·序言》，刘景华等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5年，第 3页。

②   John Patten, English Towns 1500-1700, Folkstone (UK): Dawson Archon Books, 1978, p. 22.

③   参见 John Patten, English Towns 1500-1700, p. 22.

④   Peter Clark and Paul Slack eds., Crisis and Order in English Towns: 1500-1700, Essays in Urban History, London, 
1972, p. 4；克拉克和斯莱克：《过渡期的英国城市 1500—1700》，薛国中等译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1992
年，第 4—5页。

⑤   参见马克斯·韦伯：《经济通史》第四篇第 28章《市民》，姚曾廙译，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2006年，第 198—
21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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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、适应、非对立，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商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，就会发生变化，

成为对封建农本经济的侵蚀和分解物，进而演变成对立的关系。这种转变大致从 12、

13 世纪有迹象可寻，16 世纪前后成为非常明显的历史现象，商业和城市经济最终取得

了对农本经济的支配地位。尼德兰和英国是实现这一转变最早也较为彻底的地区。①  

这种动态视角、发展眼光，将中世纪城市的本质和作用看成一个变化过程，是极具辩

证性的。循此思路还可进一步认识，中世纪城市之所以变成封建关系的对立物，更在

于它孕育和培育了许多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，促使欧洲文明在 16 世纪前后最

终凝结成型。

二、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政治文明的孕育

中世纪欧洲城市不是封建统治者意志的体现者，而是城市市民利益的代表。它作

为一种市民共同体，在政治生活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生成了许多新的文明元素，并促使

诞生新政治文明的内在机制逐渐生成。在这些共同体性质的自治城市里，孕育或培育

着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法治、契约精神、公民社会、社会流动、代议制、近代国家政治原

则等多种政治和社会文明要素。

1. 共同体与自治

11 世纪开始兴起的欧洲中世纪城市，有着与古典城市极其不同的特质。古典城

市大多只是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人口聚居地，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则不一样，它同时又是

一种社会共同体，城市市民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。城市共同体是典型的公社制度。它

是地缘共同体，成员多系移民，血缘关系退而为次。把他们结合起来的纽带是一纸契

约：封建主赐予的特许状，亦即市民共同遵守的城市章程。市民们共同享有在本城经

营工商业的权利，并得到城市的保护。亨利·皮雷纳曾将是否为共同体作为中世纪城

市的标志之一。他还特别喜欢用“公社”一词来指代城市共同体。②  伯尔曼认为，中世

纪城市是具有独立性、自治性和整体性的共同体。③   斯蒂芬森以是否形成共同体来判

断中世纪城市，认为市民权是一种以共同体身份为依托的生活方式。④  中世纪城市作

为一种共同体，构成欧洲政治结构中的一种主体单位，代表本城及市民利益，并非上级

政治权力的代表，对下（市民）负责而不对上（领主）负责。

取得“自治”权，是强化共同体认同的关键，因而也是城市共同体的最高诉求。因

此城市从诞生之日起，就展开了争取自治权的斗争。市民们的最初动机只是一种求生

①   详见吴于廑：《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》，《吴于廑文选》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7年。

②   详见M. M. 波斯坦等主编：《剑桥欧洲经济史》第 3卷，周荣国等译，北京：经济科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 22页。

③   详见哈罗德·J. 伯尔曼：《法律与革命——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》，贺卫方等译，北京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
社，1996年，第 436、439—441页。

④   Carl Stephenson, Borough and Town, A Study of Urban Origin in England, The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, 
Cambridge, Massachusetts, 1933, pp. 120, 14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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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的需要，只是想从领主那里要来人身自由的权利，要来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权利。他

们来到城市，是为了自己能有新的生活，而不是重入别的领主的枷锁。当他们的个人

要求汇聚在一起时，就变成了一种集体指向，取得自治权就成为共同目标，因为城市自

治是市民个人自由的前提。

中世纪城市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有多种方式，也有多种结果。有的城市力量强大，

很早就自治而且还发展为独立的城市国家，如威尼斯、热那亚、佛罗伦萨、米兰。有的

用金钱一次性赎买城市自治权。更多的城市是在与领主的激烈斗争中取得自治权。

也有城市在与领主的较量中没有成功，但最后双方达成了一定妥协。还有领主出于多

种动机主动授给城市特权。有些城市则始终受封建主直接统治或其代理人管理，如法

国国王拒绝给予巴黎以自治权。①  总之，西欧大部分工商业城市都取得了自治权。自

治程度可能因城市而异：有的限于行政管理、治安和财政；有的具有法律地位；有的则

完全独立。取得自治权的城市一般都由领主或国王颁发自由许可证，或称特许状。而

那些最终没有取得自治权的城市，领主统治也变得有一定的弹性。

城市自治即独立地对城市进行管理，通过各种制度让市民们共同遵守，通过各种

机构来实施管理行为。不论城市最后是否取得自治权，也不论其自治权有多大，中世

纪城市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大致相似。市政机构大多由四部分组成：（1）市长，城

市最高负责人。每年推选，一年一任。（2）总管，掌管财政，也由市民选举产生，有较

强独立性。（3）市政会，也译市议会，城市最高权力机关。（4）城市法庭，由大法官掌

管，处理城内各种法律事务及纠纷，尤其对财产权、度量衡、债务关系、外来商人事务

等实行司法权。城市的管理不是随意性强的“人治”，而是依据城市共同体自我约定的

章程，或领主赐予的特许状，这些文件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各城市的“宪法”或“市民

法”。市政机构的权限和责任，表现在行政、司法、经济、社会等诸多方面。可以说，自

治才使得城市能够成为孕育新的政治文明因素的良好环境。

2. 自由和平等

“自由”一向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。在一定程度上，“自由”这

一新观念，最早生成于中世纪城市；将“自由”观念付诸实践最早也是在中世纪自治

城市里。当欧洲农村还处在封建制下、农奴对领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时，“自

由”的城市则成为逃亡农奴心中的圣地。“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”，人人熟知。一年零

一天，是逃亡农奴进城后获取人身自由的时间标识；而“自由人”（freeman）则是自治

城市早期市民的正式称呼。市民拥有人身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，庄园依附农奴没有

自由，这是城市市民与庄园农民社会地位的最大区别。“自由是城镇居民必要而普遍

的属性。”②  城市自由也指城市共同体有自主管理的权利，既指城市独立于领主的程

①   雅克·勒高夫：《圣路易》，许明龙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2年，第 232页。

②   亨利·皮雷纳语，转引自M. M. 波斯坦等主编：《剑桥欧洲经济史》第 2卷，钟和等译，北京：经济科学出版社，
2004年，第 1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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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也指市民个人从业和活动的自由程度，还指城市作为一种共同体有集体行动的自

由。不论自治权取得与否，或自治程度有多大差异，所有的中世纪城市都有一些基本

自由。其一，在法律上，城市市民的人身都是自由的，只要在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，就

获得了身份自由。其二，城市土地成了自由地产。领主将城市土地以或租 ①  或卖的形

式转让给市民，市民因此免去了许多与土地相联系的封建性义务，可以自由处理自己

的房地产。其三，城市整体向领主交纳一笔固定税款，称之为包税（farm），尔后城市

共同体就享有相对充分的独立与自由，不再受领主的控制和干预。封建主也会要求重

新确定税额，但包税特权生效期间，领主对城市的特权取消了，他对城市的干预也减少

了。因此讨论中世纪城市时，用“自由城市”可能更切实际。

平等维系着市民认同和契约纽带。城市虽然是共同体，但内部也有复杂的社会结

构和政治关系。中世纪的市民有两个来源，一是城市原住民；二是来自于周围乡村或

外地的移民。城市总的来说是开放性的，外来的移民动机多样，有“改善型”移民，也

有“生计型”移民，还有外国移民。向城市迁移有一大动力，即城市有向更上社会阶层

流动的可能。城市为市民提供了基本的市民权，使其与城外农村人区分开来。②  从法

律意义上说，无论原籍还是移民，所有市民的身份是平等的。所有想成为市民的人，也

是冲着能与他人享有平等机会而来的，因此，城市在本质上应该没有社会等级，是一个

在西欧封建等级社会中出现的非等级社会。事实上，在中世纪城市存在的五六个世纪

中，无论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，都没有公开张扬要建立等级制度，都没有在法理上规

定社会等级。城市即使呈现出等级分层，也是以财富为基础的，是开放式、动态式的，

其社会结构具有弹性。理论上，人人都可通过发家致富而进入城市上层。平等的确立

也与商品交换相联系。交换进行时，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是平等的。不论农奴还是手工

业者，抑或教俗贵族，都只是作为商品的交易方出现。商品价格的高低与商品主人的

出身不相干。领主在市场上无论是购买还是出卖，都得承认对方的独立意志与平等身

份。商品货币关系越发展，平等原则就越重要。市场中还逐渐形成了一套商法体系，

使平等交易原则进一步得到法律确认。由于市民之间没有身份隶属关系，所以在法的

面前人人是平等的。市民的法律地位在“从身份到契约”的社会变迁中走向了平等。

常有城市议员说：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充当奴隶的人。③  这是指他们头脑中没有“奴

隶”概念，一切人都是自由的，也意味着一切人都是平等的。当然，城市富有贵族和城

市普通市民的法律地位平等不能掩盖社会地位不平等。

①   城市市民根据所占据的土地支付地租（rent），因此拥有一种被称为“自由租赁”（free tenure）或“城市租赁”
（urban tenure）的租赁权。这种租赁权盛行于西欧各地，只不过叫法不同。在诺曼底叫土地法，在英国叫租地
法，在德国叫城市法或城堡法等。参见M. M. 波斯坦等主编：《剑桥欧洲经济史》第 3卷，第 17页。

②   Brian M. Downing, “Medieval Origins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West”, Theory and Society, Vol. 18, No. 2. 
(Mar., 1989) , p. 214.

③   Henry Pirenne, Early Democracies in the Low Counties, Urban Society and Political Confl ic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
the Renaissance, Translated by J. V. Saunders, Harper & Row, Publishers, 1963，p. 4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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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民主与法治

有平等才能有民主。城市居民有人身自由，身份平等，他们不认为还有什么人高

于别人，共同体的事当然应由全体成员做主。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城市管理，实行民

主制是十分自然的。随着行会成为城市中的核心组织，行会基本囊括了所有市民，因

此行会时期也是中世纪城市的民主政治时期。行会对整个城市有政治领导权。如市

政机构负责人多来自行会，城市议政厅（guildhall）原意就是“行会厅”。行会政治时

期市民们贫富差别不是很大，也许是经济平等决定了政治平等。大多数欧洲城市在中

世纪晚期走向了寡头制，但民主制度的影子尚存，如市长由选举产生，一任只有短暂的

一年等。

12 世纪，罗马法在欧洲复兴，城市是主要的复兴地，这与早期城市具有一定法治

基础相关。城市特许状就具有宪法特征。①  城市的法治实践就是保障、规范和发展城

市经济的法律需求，即城市出于对市民管理、城市防卫、商业发展、税收和宗教管理、

对外事务处理等方面的需要，对法治提出了较高要求。城市早期法治实践的基础，是

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基督教义中的法律原则。有了这些基础，罗马法复兴后，城市法

体系很快就形成了。因此，日耳曼习惯、基督教和罗马传统，三者及其结合是城市法制

和法治的来源要素。②  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习俗，解决了罗马帝国崩溃后的社会混乱，

也是城市市民法律身份平等观念、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的重要来源。而在基督教教义

道德中，人人平等是一个潜在的价值观念，法律被理解为一切人都须遵守，凌驾于个人

意愿之上的程序。③  基督教《圣经》中有很多上帝与世俗人订立的契约，教会法赋予契

约以神圣性，将契约行为纳入了教会法。基督教有关“上帝的归上帝、凯撒的归凯撒”

观念，有助于城市立法中阐明财产权。罗马法对私有权的强调与日耳曼习惯法相互融

合，更适用于商业管理的新需要。城市法治实践体现在共同遵守法律规章的契约意

识、城市政治运行中的法治程序等方面。契约精神及实践包括市民共同遵守城市法律

规章，如特许状和行会章程、市政当局依据城市法规（契约）管理城市、市民间处理相

互关系的契约精神等。而城市法律机制运行的程序化，则指城市立法要通过市民大会

审定，司法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，法律是司法机关活动的唯一依据等。总之，城

市共同体成员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，市民政治运行过程中的民主程序，共同遵守法规

章程的契约意识，冲击了封建政治和社会法统，成为欧洲民主政治和法治传统的主要

源流。

4. 市民阶级的兴起

中世纪晚期，城市逐渐兴起一股新的社会力量——市民阶级。事实上，当早期城

市取得一定程度自治时，一种保卫城市和市民利益的所谓“市民精神”也开始形成。

①   参见伯尔曼：《法律与宗教》，梁治平译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1年。

②   参见王亚平：《西方法律制度转型的社会根源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。

③   A. 古列维奇：《中世纪文化范畴》，庞玉洁等译，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 18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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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幼年时代就在同封建主的斗争中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性。一个法国人早在 1200 年就

称赞流行于意大利城市的市民精神：“市民能深思熟虑，对公共事务勤劳而又热心，他

们拒绝屈从别人，并防止任何人侵犯他们的自由，他们制定自己的法律并服从这些法

律。”精心地构筑城市自治体系，是市民精神的充分展现。中世纪晚期新的市民阶级

更加凸显了这种市民精神。市民阶级作为城市资产阶级的前身，是在 15、16 世纪西欧

进入全新阶段时逐渐形成的。城市中产阶级来源面广，包括：（1）处于上升阶段的独

立手工工匠；（2）渗透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商人资本家；（3）因从事国际贸易而发迹的

商人；（4）城市新的职业群体即律师、医生、公证人等；（5）从事文化、教育和艺术事

业的精神劳动者。可以说，这个阶级就是那些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人和为这种经营服

务的人。市民阶级的兴起，与城市逐渐成长为社会中心相关。随着城市工商业和教育

文化事业的发展，城市作为社会中心的功能逐渐扩大。城市提供的社会服务，不但丰

富了本城居民的社会生活，也吸引着周围四乡的富裕农民。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

利，城市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，将市民们的社会生活热情激励到了最大程度。这

支由城市市民集结成的新社会力量，逐渐演变成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发声的第三等级，

最后成长为能与封建势力抗衡的强大政治力量。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顿

所言，城市虽然出现在封建社会内部，但最后却创造了一个与封建统治阶级完全对立

的市民阶级，城市也最终变成了向封建主义进行挑战的场所。①  

市民阶级在冲击旧的社会秩序时必须拥有先进的思想武器，以及运用思想武器

的战士。中世纪城市在孕育市民阶级、培育市民精神的同时，也加快了市民阶层的知

识化过程，并培育了能进行思想战斗的知识阶层。正是中世纪城市工商业的发展，培

育了全新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事业。城市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和主要发生地，因为

工商业活动加深了对人的能力和人的价值的认识，也加深了对世俗生活和今生幸福

的理解。城市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发源地，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工商业者努力提高自身

素质。大学的兴起促进了文化的世俗化、高级化、专门化。大学学术的活跃，知识的创

造，促进了人们更高的精神文化追求，理性思想也通过大学平台而承继、交流和传播。

中世纪大学的自治以及充分的学术权利，②   使欧洲很快形成了学术自由、不受政治动

向干扰的氛围，形成了大学当为独立实体的传统，培育了一支有着独立思想的学者队

伍。15 世纪中期出现的印刷术，则“给人类的思想插上了翅膀，使之能传播得更远，传

播层面更广，能不停顿地自我复制，从而大幅增加思想的力量”。③  其后半个世纪印刷

①   John Merrington, “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”, in R. H. Hilton ed., The Transition from 
Feudalism to Capitalism, London: Verso, 1978, pp. 170-195.

②   Pearl Kibre, Scholarly Privileges in the Middle Ages, the Rights, Privileges, and Immunities of Scholars and 
Universities at Bologna, Padua, Paris and Oxford, London: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, 1961. 

③   G. 勒纳尔、G. 乌勒西：《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（从 15—18世纪）》，杨军译，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2008年，
第 9—1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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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书籍，比以往几千年出书的总和还多。①  16 世纪欧洲出书的总量达到 1.5 亿册。②  书

在学者和渴望知识的市民之间架起了桥梁，思想家和学者通过书籍引领市民进入新的

思想和精神境界，新的文化、知识和思想将市民阶级武装起来。于是，欧洲不仅成为有

文化、有知识的欧洲，而且成为有思想的欧洲。

5. 现代国家的雏形

中世纪城市孕育了近代国家形态和政治机构形式，可称“是欧洲第一批世俗的国

家”。③   虽然近代民族国家并非中世纪城市的直接后裔，但后者为近代国家形式的培育

提供了一块试验田。

一方面，城市为欧洲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而助力。其一，近代民族国家是中世纪

自治城市这种政治主体的性质的放大版。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都是君主国家，是君主一

人的国家。而从 15、16 世纪起，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。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，

就是国家已不再是哪一个人的国家，而是全体成员的国家。这一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

中世纪自治城市的拷贝。因为中世纪自治城市作为共同体即是属于所有成员的，而不

是哪一个人的。发展到意大利威尼斯、佛罗伦萨这样一种城市国家的程度，更显示了

近代国家的政治精神。这就是，国家不再是哪一个人的国家，而是全体成员的国家，因

此全体成员都关切国家的命运，全体成员都介入国家事务。国家事务“是全体人民所

勤奋研究的问题”；而且人民还要求政治不断出新，由此“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个国家社

会的和政治的面貌”④  。其二，城市的市民意识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国民意识的形成。早

期城市的市民把自己眼光囿于本城市内，具有“本城是每个市民的集合体，自己是城

市这个政治体和经济体一员”的意识，即市民意识。作为市民，他会借助城市共同体实

现自己的利益，同时他也会努力维护这个共同体的利益、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存在。欧

洲封建国家的臣民不具有国民意识，他们不认为国家与他个人有关。15、16 世纪民族

国家形成的同时，催生着国民意识清晰化，而市民意识可以说是民族国家国民意识的

先导；或者说，新形成的国民意识实际上是以往城市共同体市民意识的扩大和升华。

二者有几条相同的本质性原则：作为国民，他是国家的主人；他会在国家这个共同体

中努力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；同时他也努力维护这个国家的利益、维系这个国家的存在。

城市国家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统治方式提供了样板。其一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

中世纪城市的市政会可以看成近代国家代议制机构的雏形，或可看作是近代政治“代

议制”的最早形态。近代国家代议制的产生，如英国国会和法国三级会议，在某种意义

上是对城市议会制的一种效仿，或者说是城市代议制的推广或提升。其二，意大利城

①   D. Cardwell, The Fontana History Technology, London: Fontana Press, 1994, p. 55.

②   M. Daumas ed., A History of Technology and Invention: Progress Through the Ages, Vol. 2: The First Stages of 
Mechanization 1450-1725, Crown, New York, 1969; D. Erglander, D. Norman, O’Day and W. Owens, Culture and 
Belief in Europe 1450- 1600, An Anthology of Sources, Basil Blackwell, 1990, p. 355.

③   哈罗德·J.伯尔曼：《法律与革命——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》，第 440页。

④   布克哈特：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，何新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，第 7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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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国家预行了近代国家的政治手段，即国家内部治理和对外政策精心结合。内部稳定

团结是基础，外交政策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手段。在这里，国家“在内部构成上是一种

策略的产物，是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结果”。①   在外交问题上也有周密而冷静的考虑，

如避免卷入永久的联盟。其三，意大利城市国家提供了近代国家机构及相互制约的模

板。城市共和国里立法、行政机构分立，各司其职，但又互相牵制。如威尼斯，有元老

院及常设十人委员会，有大议会，有总督等。其四，现代国家官僚政治制度（bureau-

cracy）也在意大利城市中发轫。各机构的常任公职人员，其就职有任命、推荐和考试

选拔等多种方式。由常设和常任官吏履行行政职能，是近代国家组织与中世纪相比的

一个极大进步。当欧洲民族国家诞生之时，以往的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，但更先

迈出这一步的，是意大利城市国家。总之，中世纪城市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。

三、中世纪城市对欧洲经济文明的孕育

欧洲相对于其他文明的首要优势，是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明。若追溯源头，欧洲

经济文明诸要素大多是在中世纪城市里孕育并得到初步发展的。

1. 新的经济理念

中世纪城市培育了商业意识和市场观念等新的经济理念。这些理念促成了欧洲

文明最重要的经济特征。

商品货币意识。这是城市工商业带来的最基本的观念变化。传统农业社会是“谋

食”经济，②  经济活动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，物品满足需要即可，不必衡量其价值。而

城市工商业的基础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。于是社会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，即各

种有用物品都可用货币标准来衡量，都可转换成货币，再用货币自由换取其他商品。

因此获取货币便成了获得更多物品的途径，也成为积累财富的手段。商品货币意识渗

透的结果，是各种活动商业化、各种物品商品化。

市场意识和进取精神。工商业者生产或经营的产品，是拿来与他人交换的，需要

有市场，这就培养了市场意识。就是说，每进行一种新的商品生产或经营，应该看有没

有销售市场；反过来，了解到市场需要什么，就可以去生产或经营什么；进一步，还可

通过产品创新来引领市场需求，创造市场需求，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。于是，开拓市场

也就成了工商业者生产经营的头等大事。开拓市场有纵深和横延两大方面。纵深指

不断提升已有消费者的需求档次。横延则指不断扩大消费者体量，包括扩大本土消费

人群，也包括将市场向海外扩张。这就需要进取精神，敢于闯入陌生的世界。

财富追逐和增殖意识。这是一种价值观的改变。在早期基督教价值观影响下，财

富只被看成维持“生存”的手段。工商业活动促使人们改变对财富的态度。商人们购

①   布克哈特：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，第 85页。

②   吴于廑：《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84年第 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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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土地，捐赠教会，热心公益和慈善，尤其须以积聚财富为前提，因此追求财富不再为

社会所鄙视。新的财富追求观是欧洲文明兴起的主要经济驱动力。财富还被当作价

值增殖的资本，放贷可以收利的意识逐渐在人们头脑中扎根。城市市民法（civil law）

突破了基督教有关高利贷的说教，结果高利贷仅被认为是对神学的冒犯而已，并非是

对社会的罪过。1215 年拉特兰宗教会议上只讨论了收息不能过高。放债收息只是道

德犯罪而已，很少受世俗法庭真正惩罚。①  

新的商业观。商业是积累财富最快捷的途径。随着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，商

业的重要性和商人的作用日渐被认识，商人也为改善形象做出了各种努力。社会各阶

层出于各种需要，不得不与商业发生联系，对商人存在一定程度依赖，因而对商业和商

人重新审视和评价，甚至乐于亲身从事商业。于是，商业从经济边缘走到了中心，商人

在社会经济运转中成为关键角色。如威尼斯几乎所有市民都与商业相联系。城市人

的商业观逐渐影响西欧社会，包括教会。神学家托马斯·阿奎那就说，“当一个人为了

公共福利经营贸易，以生活必需品供给国家时”，“贸易就变成合法的了”。②  14 世纪，

罗马教宗甚至还封一名商人为圣人。③  

新的消费观。基督教对现世生活奉行苦行主义，这种传统观念遇到市民的挑战。

市民将所获财富部分地用于改善生活，其大胆的消费实践似乎并没有被上帝惩处。于

是生活要求逐步提高，新的消费观念逐渐形成。消费主义似乎较快地耗散了资源和财

富，但它也刺激了生产，还创造出新消费品种的需求，这是生产发展和创新的原动力之

一。城市经济发展所刺激的消费欲望（包括封建领主）增强，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封

建主义危机出现的因素之一。

新的时间观。农耕社会不要求对时间有精确的掌握。城市工商业活动则使劳动

和生活节奏加快，日作与夜息的区分界限被打破，人们对时间逐渐有更精确的把握和

利用。13 世纪的热那亚，人们就有对时间的精准安排。④  城市具备了精确计算时间的

条件。时钟发明并在钟楼悬挂后，更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时间观念。时钟的敲击声催人

奋进，告知人们要珍惜时间，合理地安排和使用时间，用时间来规约自己的活动。如威

尼斯商人科尔那罗不断提醒人们“不能再浪费时间”。⑤  守时节时的习惯有利于商业活

动；反过来，城市工商业具有的时间意识加快了时间的精确划分。很明显，对时间的精

确把握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。

①   N. J. G..Pounds,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, second edition, London and New York: Longman, 1994, 
p. 409.

②   托马斯·阿奎那：《阿奎那政治著作选》，马青槐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，第 144页。

③   罗贝尔·福西耶：《中世纪劳动史》，陈青瑶译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 213—214页。

④   Steven A. Epstein, “Business Cycles and the Sense of Time in Medieval Genoa”, 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, Vol. 
62, No. 2 (Summer, 1988 ) , pp. 238-260.

⑤   B. Z. Kedar, Merchants in Crisis, Genoese and Venetian Men of Affairs and the Fourteenth-century Depression, 
pp. 94-9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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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原则。工商业活动中，有远见的生产经营者感到“诚实守信”才能使事业长

久。不少工商业者认真记载与他人的往来账目，以此表明自身的诚实。中世纪城市的

信用比较盛行，还与当时缺乏货币有关。由于不能及时结账、兑付现金，由采取赊账方

式进而发展信用制度，便成为一个替代性选择，这是一种买方信用。还有一种“卖方信

用”，即买者先将货款预付给卖方，卖方在约好的时间内将货物交给买方。如意大利商

人订购英格兰的羊毛。①  13、14 世纪一个信用网络已布满欧洲，意大利城市是这个网

络的中心。②  欧洲城市经济植根于信用之上，信用也促使资金得到更合理的利用，解决

了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问题。

风险意识。虽然城市为工商业者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和经营场所，并将他们置于一

定的保护之下，但那时的商人多为行商，人随货物走，风险大。有封建领主的关卡林

立，有流氓盗匪的抢劫偷盗，有道路崩塌等自然险阻，航海贸易还有风暴和海盗。但利

润与风险往往成正比，必须具有冒险精神，因此经商者命运多舛。总的来说，风险意识

和冒险精神是欧洲文明极其重要的特征。

2. 现代会计制度

商业以及商品经济的本质是牟利，是以同样的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，因此在价

格被行会控制的城市工商业中，怎样计算成本、扩大利润，是工商业者的一项基本素

质，这就是理性计值。反映市民理性计值意识增强的最典型现象，是借贷复式记账法

的产生和流行。传统农本经济基本不记账。早期工商业活动是流水账，在一本账上按

时间记录每天收支，只察看最后余额。复式记账法 14 世纪前已出现在意大利城市。③  

复式记账法每笔账目两记，收支两条线非常清晰，这就极其方便于成本核算，最终达到

单位产值成本最小化、利润最大化目的。复式记账法体现的理性计值，被韦伯认为是

最具代表性的资本主义精神。以复式记账法为代表的会计制度，是现代西方经营方式

的核心元素。

复式记账法需七大要素：书写艺术、算术、私有财产、钱币符号、信用、远程商

业和资本，缺一不可；④   中世纪城市工商业将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。中世纪欧洲商人

已普遍掌握读写能力，市民们已经自由地享受财产权利。钱币作为交换媒介重要性

大增。商业在意大利城市被置于第一位置，如单威尼斯就有 32 000 商人从事近东贸

易。⑤  商人暴富后，资本迅速积累。古代的希腊罗马数字体系，中国的汉字数字体系

都不利于计算。13 世纪欧洲引进了阿拉伯数字，使用精确的数字符号记账成为可

能。阿拉伯数字对计算大数据的商业往来账目特别方便，罗马数字符合则用于总账

和大写。

①   M. M. Postan, “Credit in Medieval Trade”,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, Vol. 1, No. 2. ( Jan., 1928 ) , pp. 238, 240.

②   Tim Parks, Medici Money, Banking, Metaphysics, and Art in Fifteenth-Century Florence, p. 2.

③   N. J. G. Pounds,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, p. 425.

④   A. C. Littleton, “The Antecedents of Double-Entry”, The Accounting Review, Vol. 2, No. 2. ( Jun., 1927 ) , pp. 140-149.

⑤   A. C. Littleton, “The Antecedents of Double-Entry”, The Accounting Review, Vol. 2, No. 2. ( Jun., 1927 ) , pp. 140-14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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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式记账方法本身有个发展过程。最初是“段落”式，在记录了借项或贷项后，留

出空白以便继续记载类似发生项。起初每笔交易单独记，后来把与同一客户的所有交

易归到一起并建立往来账户。第二步是设立分类账，将所有借项置于分类账前半部，

将所有贷项置于分类账后半部。最终的形式是“分列”账，即将借项和贷项分记在同一

页的两列上。最后确定的复式记账法有几个规则：其一，每笔账两记（复式），只要记

账正确，账本就会保持平衡；其二，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账目，账目才能平衡；其三，必须

定期有一个综合性的财务说明或结算（如月报或年报），说明资产和债务，商人才能确

定赢利或亏损。①  1494年帕乔利书中对复式记账法有完整阐释，其原理至今未变。②  

复式记账法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十分必要，否则“理性地追求最大利润”是不可能

的。韦伯曾将“理性资本主义企业”定义为“有资本核算，即按照现代记账和余额结算

方法来决定其收入产出能力的企业”。③  桑巴特赞誉：“复式记账法与伽利略和牛顿的

体系⋯⋯都是同一种思想的产物⋯⋯我们在复式记账法中已经看到了万有引力、血液

循环和能量守恒等观点。”写作《西方的没落》的 20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施本格勒，把总

结复式记账法的帕乔利比作哥白尼和哥伦布。④  

总之，复式记账法方便成本核算，为新的经营方式铺平了道路。复式记账法有利

于记清每一笔交易，特别是赊账交易，从而发展一定信用关系；也有利于向客户展示

诚实和坦荡，有利于发展合伙关系；还有利于雇请代理人，发展和扩大业务范围。因此

18 世纪就有人说，复式记账有利于“所有的买卖人，所有希望保持和增加积蓄的人，所

有渴望致富的人，所有渴望变聪明的人”。⑤  

3. 现代金融制度

现代金融制度也诞生于中世纪欧洲城市。其一，13 世纪“商业革命”最明显的特

征之一就是出现了信用与汇票制度，即商人不再随货物而行，货物有专门的运输公司

承运，并在货物到达地完成交割。交易结算工作另有专门的信使负责送达汇票，现存

最早汇票是 14 世纪前期的。⑥  商人坐在城市的家里，完成了商品的买卖交易。其二，

12 世纪末，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出现了最早的钱币兑换商，13 世纪这些兑换商演变成为

初期的银行家。早期银行主要是银行家为自己的商业贸易活动服务，他们在吸纳闲散

资金、贷款给工商实业或消费主体的同时，逐渐具备了现代银行功能。在某种意义上，

中世纪城市银行就是近代商业银行的前身。其三，13、14 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出现保险

①   M. M. 波斯坦等主编：《剑桥欧洲经济史》第 3卷，第 79页。

②   A. C. Littleton, “The Antecedents of Double-Entry”, The Accounting Review, Vol. 2, No. 2. ( Jun., 1927 ) , pp. 140-149.

③   B. S. Yamey, “Scientifi c Bookkeeping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”,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, New Series, Vol. 1, 
No. 2 /3, ( 1949 ) , p. 99.

④   费尔南·布罗代尔：《15至 18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第 2卷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
1996年，第 636页。

⑤   B. S. Yamey, “Scientifi c Bookkeeping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”,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, New Series, Vol. 1, 
No. 2 /3, ( 1949 ) , p. 102.

⑥   N. J. G. Pound,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, p. 41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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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它大大降低了商业风险。上述三方面都是现代金融制度的核心元素。

汇票。随着中世纪城市贸易扩大，商人也越来越精明，他们需要更为简便的结算

工具，于是出现了汇票。汇票是一种有利于商业交易的工具，使用汇票主要是方便和

安全。汇票兑现允许有一个期限，如伦敦与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之间为三个月。汇票

兑换率由交易双方自行确定。使用汇票还有一个基督教倒逼因素，即基督教教义不允

许赚取利息，而用汇票方法既能把利息算进来，又可避开基督教的指责。①  因为汇票可

能产生的折扣或利润都可看作是货币周转过程中工作的报酬，名正言顺。②  中世纪汇

票可以直接买卖，汇票交易必然使信用扩大，因为买者须先交钱给卖者，再在将来某个

时间和别的地方收回。因为有时间差，因而汇率里就包含了利息。③  在国际结算中广泛

使用汇票，减少了货币的运输，加快了货币周转，因此汇票可以看成是货币替代品。汇

票多用于跨国交易，因此它还可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。总之，汇票被认为是中世纪

最主要的金融创新。对于国际贸易商人来说，汇票“首先，它避免了铸币运送成本；其

次，它为跨国信贷和货币兑换提供了可实施的机制；再者，它巧妙地规避了教会实行

的高利贷禁令”。④  汇票最初是商人使用，但很快也被非商人所用。如教廷在各地的收

税官用汇票将所收钱税转移到教廷驻地。前往教廷的各地主教也不再需要随行总管

携带银块了。朝圣或赴任使节的贵族们也学会了使用汇票。⑤  

银行。现代金融制度的核心是银行业。银行起源于 12 世纪，是意大利商人进入

香槟集市等地的手段之一，⑥  是国际贸易的产物。14 世纪，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最大的

银行业中心。⑦  信用是银行的基石。储户将资金存于银行，不怀疑银行的资质，是对银

行的信任。银行将资金放贷出去，要对贷款者还款能力进行反复评估，确定其信用资

质，才会把钱贷给他。以信用为基础的银行业，必定是此前商业往来中信用发展的结

果。银行业出现也与贸易中不方便携带货币有关。货币从一地输送到另一地，不能增

加交易价值，却要花费不少成本，包括运输成本、安全保障成本以及沿途通行费等，同

时还要很繁琐地对每个铸币中的贵金属含量进行测算。为了解决这些不方便，货币兑

换商应运而生。银行业的产生还与每种货币流通范围不宽有关。在国际交易地点，各

①   Raymond de Roover, “Early Accounting Problems of Foreign Exchange”, The Accounting Review, Vol. 19, No. 4, 
(Oct., 1944 ) , p. 381.

②   詹姆斯·W. 汤普逊：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》，徐家玲等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96年，第 598页。

③   Raymond de Roover, “Money, Banking, and Credit in Medieval Bruges”,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, Vol. 2, 
Supplement: The Tasks of Economic History, (Dec. 1942 ) , p. 56.

④   戴维·兰德斯等：《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——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》，姜井勇译，北京：中信出版集团，
2016年，第 117页。

⑤   Michael Jones,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, Vol.VI ( c.1300-c.1415 ) 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0, 
p. 179.

⑥   David Luscombe and Jonathan Riley-Smith eds.,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, Vol. IV ( c.1024- c.1198 ) , 
Part II, Cambridge Unicersity Press, 2008, p. 70.

⑦   R. H. Britnell, “The Towns of England and Northern Italy in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”, The Economic History 
Review, New Series, Vol. 44, No. 1 (Feb., 1991 ) , pp. 21-2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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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货币间有“汇率变动”。商人各自持有自己城市的货币，谁都难以掌握相互间的比

价，于是便寻求一个熟悉各种货币价值并且财富累万者来充当中间人，这个人就是货

币兑换商。有大量货币经手，他们就成为金钱的主宰者，可以投资、放贷或储蓄这些

钱。①  有的货币兑换商还大量吸收客户的存款，并用标准的记账货币来记录。这样，货

币兑换商渐渐变成商业银行家，从对客户存款和信贷的调度中获取报酬。②  

保险。保险制度是现代金融制度的亚种。“现代意义上的保险正式诞生于意大利

的城市国家”，③  是由于这里的航海贸易风险催生了保险活动。最初，商人把商品分装

在几条货船上，以免遭受灾难性损失。或者说，一艘海运船的货物分属多个商人。欧

洲历史上保险单的雏形可追溯到 10 世纪。④  意大利商人控制了地中海东方贸易后，其

北部城市兴起了海上保险。以保险贷款形式作为风险分散的主要途径始于 13 世纪。

保险涉及两方：一方是货主即商人，一方是船主。船主先向商人预付一笔货款，等值

于全部或部分承运的货物。若货物安全抵达，则商人偿付船主的预付款，并支付一笔

额外费用以弥补航运风险。若货物受损，则商人将预付款作为损失补偿。随着商业发

展，保险业逐渐成为一种承担风险的业务，14 世纪是以“签订保单、缴纳保险费”为特

征的现代保险正式诞生的时代，保险机构出现。从当时遗存的海上保险合同可以看

出，其风险分散方面的做法与现代保险已无二致。保险商和投保人双方签订合同，投

保人向保险商支付保险费。15 世纪，海上保险已遍布欧洲所有港口。⑤  英国海上保险

也源于意大利商人。他们进入英国投资的同时，将海上保险制度引入英国。但英国人

将近代保险业发展得最为成功，劳埃德是当时世界第一海上保险市场。

4. 现代公司制度

公司制度是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。现代公司有三大特征。其一，公司是个法人组

织，有统一规章，作为一个实体独立进行经济活动，集中行使经济权力和权利。其二，

公司由股东们合作参股投资，公司的盈利或亏损都按股份即投资的多少来分摊，公司

的最高决策机构（董事会）由出资最多的主要股东组成。其三，公司的资本所有者与

经营者相分离，经营者由公司雇用付给薪资，不排除股东也受雇为经营人。除此还有

第四点，即许多公司采取“有限责任”制，投资者只对其投资范围的亏损破产负责，并

不对公司全部的经营状况负责。公司制度这几点基本元素，在中世纪欧洲城市就已得

到培育。

①   罗贝尔·福西耶：《中世纪劳动史》，第 223—224页。

②   戴维·兰德斯等：《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——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》，第 116页。

③   近代保险史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。第一阶段，从 14世纪中期到 17世纪末，标志是保险单的产生。第二阶
段最具有代表性，包括 18世纪和 19世纪的上半期，是保险公司产生的年份。第三阶段为 19世纪中期以
后，属于大的国际性保险公司和社会保险的时代。Alfred Manes, “Outlines of a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of 
Insurance”, Journal of Busin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, 1942, Vol. 15, No. 1, p. 30.

④   Bruce Cornblum, “The History of Insurance”, California Insurance Law Coverage Newsletter for Attorneys, June 26, 
2012, p. 1.

⑤   戴维·兰德斯等：《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——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》，第 11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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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行会中的“公司”元素。行会是城市工商业者自愿形成的行业共同体，其某些

特征为后来的公司所继承或模仿：（1）行会的团体认同。公司不是血缘组织，势必要

培养公司人员的归属感、认同感。这一元素在中世纪行会里就已出现。行会用共同章

程之类将工商业者整合在一个组织里，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和团体认同感。为强化认同

感，行会经常进行公共活动，有会所、会旗、会徽等。行会强调会员的互助精神，除了

生产上协作，还包括对困难者扶助。（2）行会集中经济权力。行会颇似现代法人，其管

理机构有如法人代表，负责人有“长老”“管事”等，集中运用一部分经济权力和权利，

如永久性财产权、代表本行会公共权力的公章、行业经营垄断权、制定行规等。行会

还有集中的经济活动，如佛罗伦萨卡里马拉行会，在组织货源、加工和出售产品等环

节，都由行会出面的集中行动。①  （3）行会的合作与共享观念。在行会早期即商人基

尔特阶段，每个成员都可以同样价格共享商品。具体做法有二：其一，共同购买和交易

制度。先在成员中募集基金集中购买货物，货物到达后再按基金份额完成交易，整个

过程很像一种短期“合股”。其二是所谓“先买权”或“分享权”。当某会员买来原材料

后，其余会员均有权以原价分享。可以看出，这两种做法都已含有“合作”经商这一现

代股份企业的灵魂。

意大利的商人公司和资本合作。意大利在 13、14 世纪出现了最初意义上的商业

贸易公司，以及与贸易相关的银行。意大利公司大致有两种类型。第一类是家族公

司。从词源看，公司（com 共，panis 面包）本是父子、兄弟和亲戚紧密结合的家族合

作形式，是分享面包，分担风险、资金和劳力的联合体。②  家族公司内又有诸多分（子）

公司，分别由不同家庭拥有和管理。家族公司还在外地设立代办处，雇用外人作代理

人。③  这类公司与现代家族公司无异。还有家族内部合作，以及以某个家族为核心、再

吸收外人参加的公司。第二类是合伙公司。合伙的流行，与基督教鼓励合作有关。意

大利城市的资本合伙或合作有多种形式。一种可称“托管”体。委托人提供资本，受

托人对投资进行管理和经营，构成一种单边托管制。受托人携资本出行，开展资本运

作。在协议期内受托人负责的商业交易完成后，向委托人汇报并划分收益：委托人一

般获利润的 3 / 4，承担资本损失；受托人获 1 / 4，承担劳动损失。④  这种状况有现代公

司股东与经营者分离的潜性。另一种可称“协作”体。委托人和受托人都提供资本，因

①   詹姆斯·W. 汤普逊：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》，第 376页。

②   费尔南·布罗代尔：《15至 18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第 2卷，第 471页。

③   不过，这些外人也多与家族关系密切，其密切程度递次往下为：某个合伙人的亲属、某个雇员的亲属、某个
同城者、某个同国者、某个同信基督教者。他可能是某一笔生意的代理人，是暂时的；也可能是总代理，长
期性的。他得到的酬劳也是多形态的，有股份，也可能有工资、礼物等。参见 Robert L. Reynolds, “Origins of 
Modern Business Enterprise: Medieval Italy”,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, Vol. 12, No. 4, ( Autumn, 1952 ) , 
p. 359.

④   John H. Pryor, “The Origins of the Commenda Contract”, Speculum, Vol. 52 (1977 ) , p. 6. 引自卢茨·克尔贝尔：《解
读马克斯·韦伯的博士学位论文》，马克斯·韦伯：《中世纪商业合伙史》，陶永新译，上海：东方出版中心，
2010年，第 2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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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又称双边托管制，委托人出资 2 / 3，受托人出资 1 / 3；最后的利润是对半分成；如有

损失，委托人承担 2 / 3，受托人承担 1 / 3。①  这种协作还有多边参与的。还有一种临时

性合作行为，尤其是航海贸易中，以在一条商船上合伙参加一次出海贸易为限，船货卖

完，合作终止。

即使集团公司这样一种现代企业的最高形态，也在中世纪城市出现了。虽说许多

集团公司以家族关系为基本纽带，但那只是表明资本来源，其组织原则和运作机理与

现代集团企业无有不同。现代公司的“无限”责任和“有限”责任制也在意大利出现了。

早期的家族公司多是无限责任公司，成员所负的连带责任并不以他们入股的份额为

限。②  发展到 15世纪时，“有限责任”开始被强调。如 1408年，佛罗伦萨一则法令允许

出现有限合伙，即只出资而不任事的合伙人只对其投资范围负责。③  为了区分无限责

任和有限责任，还想出了一个成立两合公司的办法，用以区分企业经营人的责任和投

资人的责任。股份在中世纪城市也出现了。地中海航船产权往往分作几份。一些商行、

矿山甚至磨坊，都实行过股份制。④  股份公司也是意大利的一种经营组织。如 1463 年

创立的热那亚“开俄斯岛韦基亚公司”，最初只有 415个股份，1513年达到了 2 500股。

英国的规约公司。15 世纪起，英国与国际贸易相联系的只有羊毛出口商公司和

商人冒险家公司。它们被认为是规约公司，即公司商人须在共同规章约束下，各做各

的生意。⑤  规约公司里有后来合股公司的许多做法。如以公司名义集体租用商船，将羊

毛或呢绒集中运往国外某地；利用公司力量巩固原有市场、开拓新的市场；公司内部

有严密的管理机构和规章等。虽然买卖仍由商人个体进行，赢亏由各商人自行承担，

但合股公司的许多要素已能从规约公司觅见踪迹。垄断羊毛出口的羊毛出口商公司，

1313 年建立。⑥  成员们的羊毛贸易大致流程是：各自收集羊毛——运往集中地——集

体船运至大陆——各自出售。1429 年羊毛出口商公司曾一度重组为某种意义上的

合股公司。公司同意将商人们的羊毛分成等级，合在一起出售，各商人再分享利润所

得。商人冒险家公司在规约下垄断着呢绒出口，其近代公司特征比羊毛出口商公司更

明显。⑦  1407 年它获得特许状，成为具有一定权力的法人团体。公司成员共同安排航

行，每次航行是短暂的合作。他们一起雇用船只载满货物，也联合雇请舰队和军队保

护，航行花费由参运者共同承担。商人冒险家公司的权力中心是成员大会，后由全体

大会选举一个管理机构——理事会。各分公司的地方法庭类似于总公司的理事会。

①   卢茨·克尔贝尔：《解读马克斯·韦伯的博士学位论文》，马克斯·韦伯：《中世纪商业合伙史》，第 27—28页。

②   费尔南·布罗代尔：《15至 18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第 2卷，第 471页。

③   M. M. 波斯坦等主编：《剑桥欧洲经济史》第 3卷，第 63页。

④   费尔南·布罗代尔：《15至 18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，第 2卷，第 476—477页。

⑤   M. M. Postan, The Medieval Economy & Society,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in the Middle Ages, Penguin 
Books, 1976, p. 249.

⑥   W. Cunningham,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, Vol I, Cambridge, 1910, p. 311.

⑦   H. R. Fox Bourne, English Merchants: Memoirs in Illustration of Progress of British Commerce, Vol  I, London, 
1866, p. 24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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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规约公司，其主要特征在于其集资和运作方式：“他们为贸易制定了共同的条件，

但并不是为了共同的贸易。”①  “规约公司的成员用自己的资金自由贸易，但他们必须

遵守⋯⋯公司章程”，②  即成员不以公司名义来经营，贸易的实际操作和交易都由个人

进行，对自己负责。商人冒险家公司的特许模式，为股份制公司的产生铺垫了一定基

础。16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系列特许公司，合股公司就是从这些特许公司转变而

来的。商人冒险家公司还为合股公司奠定了一定组织基础，储备了商业人才，提供了

经验。

从规约到合股。16、17 世纪英国对外贸易重心转向近东、印度和美洲的远距离贸

易，贸易的时间变长、资本量增大，加上海上风险，规约公司暴露出不能适应的弊端。

因此，以资本联合为基础、具有独立法人特质的新兴股份公司便在海外贸易中迅速发

展。英国很早就有合股经营的实践。15 世纪英国对冰岛的探险，几乎每次航行都采取

了一次性合股形式。③  大合伙制最早出现于西部康沃尔郡锡矿开采业。16 世纪，英国

航海活动需要大量资金，而宗教改革使教会控制的许多资本获得解放，这使得英国最

终独立创造出资本合作组织，即股份公司。1553 年，英国最早的合股公司俄罗斯公司

和非洲公司诞生。俄罗斯公司产生与卡波特航海探险有关，其所需的 3 000英镑资本，

被分成每股 25 英镑筹资。④  投资者认购股份而成为股东，由股东们共同承担公司盈

亏。公司的管理和经营由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全权负责，贸易活动以一个整体进行，具

备了现代意义上的“法人”性质。合股公司的形式后来越来越完善。1633— 1634年东

印度公司商船出现海难，便规定以后参股不应对以前的公司损失担责，由此导致有

限责任制出现。1690 年出现公司股票交易。1720 年英国所有合股公司积聚的资本达

5 000万英镑之巨。⑤  1862年，英国通过《公司法案》，现代公司发展步入新阶段。

5. 资本主义关系

欧洲文明是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特征的。资本主义产生与中世纪城市到底有多大

关系？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说：“资本主义和城市在西方基本上是同一回事。”⑥  虽

然不能这样划等号，但资本主义萌芽无疑是与中世纪城市息息相关的。

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形式是两种：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。简单协作是指手工作

坊扩大生产规模后，作坊工人各负责不同工序，相互之间进行简单的协作。这样的专

业手工作坊只有城市才有。而工场手工业实际上就是“商人直接控制生产”⑦  ，这就是

①   E. E.里奇、C. H.威尔逊主编：《剑桥欧洲经济史》第 4卷，张锦东等译，北京：经济科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
228页。

②   Leonard W. Hein, “The British Business Company: Its Origins and Its Control”,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
Journal, Vol. 15, No. 1. (1963), p. 144.

③   M. M. Postan, The Medieval Economy & Society,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in the Middle Ages, p. 249.

④   C. E. Walker, “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Stock Company”, The Accounting Review, Vol. 6, No. 2, ( Jun., 1931 ) , p. 99.

⑤   C. E. Walker, “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Stock Company”, The Accounting Review, Vol. 6, No. 2, ( Jun., 1931 ) , p. 104.

⑥   简·德·弗里斯：《欧洲的城市化 1500—1800》，朱明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5年，第 5页。

⑦   马克思：《资本论》第 3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2年，第 374—37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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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所说的包买商。商人资本进入手工业部门，是将城市手工业者原来所具有的两种

职能，即生产职能和商人职能相分离作为突破口。换言之，将手工业者的商人职能剥

夺后，再由商人资本家予以集中垄断，使生产者最后从属于这些垄断了商人职能的商

人资本家，这样就演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，也就是资本主义关系。

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都诞生于城市之中。意大利是中世纪城市工商业最发

达的地区，也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地区。马克思说的出现资本主义萌芽

的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，主要指威尼斯、热那亚、米兰和佛罗伦萨等。从生产领域看，

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产生在毛纺业、丝织业等部门。威尼斯的造船工业、玻璃工

业，米兰的武器甲胄制造，也以工场形式集中了大量雇佣工人。在意大利纺织业中，有

两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。一是分散的工场手工业，尤其是纺和织两个环节。商人将羊

毛发放给女工纺成毛纱，发给工资；再将毛纱发放给织工，织成布后发给工资。女工或

织工在自己家里劳动。14 世纪薄伽丘《十日谈》里有不少此类情形描写，如第三天第

三个故事、第四天第七个故事。二是小型集中工场。如佛罗伦萨毛纺业实际有两种工

场：一是商人建立的“固定的中心工场”；二是独立工匠如织工接受商人资本家所派的

较多活计，若雇用人员多，那么这个家庭作坊也变成了小工场。英国城市也在 14 世纪

中期出现了小型手工工场。1340 年左右布里斯托尔城的布兰克特等人，常被当作小

工场主的代表。这年国王爱德华三世诏令中提到布兰克特等人在家中安放织机，雇用

织匠。伦敦资本主义的发展则主要体现为 15 世纪兴起的十二大制服公会里商人资本

家对手工工人的控制。佛兰德尔纺织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早于英国。商人通过包买

制度，供给工匠以原料，收购其产品；或将贫苦的手工业者集中到工场里生产。13 世

纪中期杜埃城有 150 个呢绒商，每人都雇用 100 人左右。①  法国和德国城市的资本主

义萌芽可能比意大利和佛兰德尔晚。但到 15、16 世纪，它们都出现了欧洲首屈一指的

大商人资本家。15 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大商人雅克·科尔，办有多类大工场。而奥格斯

堡大商人富格尔家族，则是 15、16世纪德国乃至欧洲城市商人资本家的典型代表。

四、中世纪城市是欧洲文明的孵化器

不少学者从较深的层次思考欧洲文明的触发机制，都有其合理性，然而在抽象地

思考欧洲文明之“魂”时，须给“魂”有个安放之处。“魂”只有附着在实体上，才能诞生

出鲜活的生命，绽放强大的生命之花。那么，促使欧洲文明成熟并呱呱坠地的孕育载

体是什么呢？

是乡村吗？不是。因为中世纪的欧洲乡村原本就是封建力量的营垒，是落后生产

关系和生产力的代名词。虽然乡村发生了不少变革，但这种变革要么与城市有较多关

①   奇波拉：《欧洲经济史》第 1卷，徐璇译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88年，第 19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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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要么其程度比不上城市。其一，促使封建农奴制和庄园制解体的商品货币关系，正

是基于城市工商业基础之上才发展的。其二，乡村工业主要受城市商人资本控制，其

创造的财富还大多回流到了城市。其三，富裕农民有成长为资本主义农场主、旧有贵

族有资本主义经营的倾向，但那多是零星现象，不如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性。其

四，富裕农民也进行了一定的资本积累，但其规模小、速度慢，难以像城市商人那样迅

速聚集财富，并将之转化为资本。其五，虽然农业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较普遍，但它更

多的只是“英国现象”（个别性或特殊性），而非“欧洲现象”或“西欧现象”（共同性或

普遍性）。整个欧洲的农业资本主义直到 19 世纪才普遍化，故而从时间上计算，也不

能把 18、19世纪的事物看成是 16 世纪欧洲文明成型的原因！

是基督教会吗？也不是。按照宗教人类学理论，宗教的社会功能确实很强大，它

“总是企图干预社会”：“一是它支撑社会的稳定，为社会结构的稳定提供论证；二是它

扰乱社会的稳定，为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论证”。①  有学者认为基督新教孕育了作为资

本主义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（韦伯），认为基督教许多教义有助于科学、自由和个人主

义诞生等，但基督教窒息和抑制新事物的例证也是历历可数的。不论现代人对宗教的

评价如何，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，即宗教的主要作用是要人们接受现有秩序，为了达成

某种社会和谐而放弃进取。宗教的功用在于使人们相信现实社会的合理性，在于维护

现存社会秩序。宗教的这一基本思想，与农耕文明（包括中世纪欧洲）内敛守成的基

本特征是相适应的。在宗教观念束缚下，经济和思想难以产生更高要求，难以导致社

会和政治进一步变革。在宗教求稳求善思想影响下，稳定成为人们的既有观念，因而

很难刺激原有农业文明勃发新的生气。

是民族国家吗？也不是。从时间上看，中世纪城市先于民族国家产生。中世纪的

西欧国家有一个发展过程。查理大帝国解体后，加洛林世系的王国维持了一个多世

纪，分别被法兰西王国、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所取代。帝国名义统治下的意大利中北

部很快分裂为诸多城市及城市国家，德意志境内则是诸侯邦国以及帝国城市、主教城

市林立，民族统一国家形成是晚至 19 世纪的事情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 15 世纪形成了

民族国家，但它们仍然抱守着天主教徒心态，旧有封建制度也基本未改造，这两个国

家本身未能成为欧洲文明的创造者，不足论道。英格兰、法国、荷兰相继在 15、16 世

纪形成民族国家，而且所创造的近代文明元素最多，但严格说来，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从

中世纪城市借用来的，或者说它们成功地将城市孕育的文明因素移植于民族国家框架

中并加以发展。民族国家也许聚集甚至整合了许多文明因素，并有不少新的创造和完

善，但这些成就要晚于欧洲文明核心因素在中世纪城市里的孕育。

只有中世纪城市，才是将欧洲文明创造机制发挥出最佳效果之地，才是孕育欧洲

文明的摇篮。我们知道，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结晶，是社会各种最先进要素、文明元素

①   朱炳祥：《社会人类学》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 16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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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聚集地，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也主要体现于或最先体现于城市的发展。另一方面，城

市往往又是领导社会潮流、感受社会新鲜风气的前导站，是社会前进的引领者。特色

鲜明的中世纪欧洲城市尤其是这样。当我们考虑多种因素都对欧洲文明形成起作用

时，城市正是这些因素的聚合之地，是日耳曼、罗马和基督教三大元素的汇合点，又是

文明诸多新因素的创造地。总之，中世纪城市是欧洲文明培育和发育的摇篮，是欧洲

文明诞生和成长的孵化器。

其一，有利于欧洲文明产生的诸多元素（日耳曼元素、罗马元素、基督教元素）聚

集在一起后，能够产生巨大的聚合效应，这就是 1+1+1 大于 3。也就是说，三大元素聚

合到一起后，不光是原有元素仍能个别地和综合地起作用，而且三大元素聚合后不但

有“物理”反应，更会产生“化学”反应，即各个元素组合的多样化、结构的复杂化和精

细化，新的组合和结构又产生新的因素、新的力量。元素越多，组合的几率就越频，组

合的新结构就越精细，产生的新因素也会越多。譬如，日耳曼人法律体系与罗马法体

系结合后产生的新的城市法，其适用对象、适用范围都大大超越了前两者。而且，聚合

本身还有整合（integration）的意思，即把各种因素凝聚成一个整体，这个整体的力量

远大于各因素分散起作用的力量之和。中世纪城市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能将欧洲各

种文明元素和积极因素进行最佳聚合和最强整合的场所。

其二，中世纪城市所具有的有利条件，又使得原有的文明元素本身又能在城市得

到改造、升华，直至产生质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又有助于新的文明元素产生。如日耳曼元

素中的共同体观念，在乡村是一种维持型（庄园共同体、村庄共同体），但在城市里却

得到大大强化，城市共同体的共同性远高于中世纪乡村共同体。庄园共同体可明显地

区分为领主和农奴两个不平等的阶级。村庄共同体则略微松散。而城市里的共同体

则是紧密的结合体，如行会共同体、城市共同体。它们组织严密，责任分明，成员各司

其责任和义务，各享其权利。由此城市共同体甚至可称为“城市公社”，“共同”的程度

大大超越了农村公社，也超过了庄园解体后的村庄共同体。又如，日耳曼元素中所包

含的契约意识，罗马元素中的物权观念等，都在城市工商实践中进一步升华，并创造出

许多新的更规则、更规范的契约形式，如城市宪章、行会章程、商业交易合同、商业合

作合同、学徒契约、物产转让买卖合同、服务合同、保险合同等。再如基督教因素中，

其上帝选民说虽然对世俗之人予以区分，但能否成为选民而“得救”则在于个人自身，

这就有助于激发和调动个体的能动性。那么在中世纪城市里，不但市民的个体能动性

被激发，而且还发展为强烈的个人主义，这是促使欧洲文明前进的动力因素。市民们

甚至还将其延伸至生活享受领域，由个人主义而又发展至世俗主义，更多地去创造财

富。还有，基督教某些消极因素反而导致一些新因素出现。如城市商人为了规避教会

对收取利息的谴责，将利息加在汇票兑取之中，汇票这种形式却有意无意地传承下来，

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。

其三，中世纪城市本身作为一种新生事物，利用了既有文明元素形成的良好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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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创造出许多以前未曾有过的新因素，特别是作为欧洲文明核心的资本主义关系、团

体自治制度、新生的社会力量——市民阶级等；也创造了作为欧洲文明特征的新的经

济活动方式（现代金融制度、现代会计制度、现代公司制度）；培育或发展了作为欧洲

文明精神内核的自由、自治、权利、平等、法治等观念；城市为现代国家形态的诞生提

供了环境条件，也提供了制度范本，如代议制度、机构分权制度、官僚制度等，使得欧

洲中世纪偏重于私权性质的王国在向公权性质的民族国家过渡时，可将城市政治的样

本作为转型方向。

其四，中世纪城市作为一种独立性强的主体，它能够提供荫庇之地，因而成了许多

新文明因素产生和成长的温床。新文化观念、新思想精神，都是从城市里产生的。文

艺复兴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场城市运动，至少是从城市发起的运动。新教育机构诞生于

城市，或以城市为依托；大学成为新思想、新文化的摇篮。中世纪欧洲比较显著的几

项科学技术进步，如时钟制造，玻璃制作与应用，近视眼镜和老花眼镜发明，印刷术的

创造和应用等，也都发生在城市。

城市（city）和文明（civilization），这两个词都缘出于拉丁语“civis”，①  说明城市

与文明有同源关系和亲缘关系。因此，虽然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不具等同意义，但

强调中世纪城市是欧洲文明的孕育者、培育者、摇篮、孵化器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

本文作者刘景华，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、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。天津 

300387

（责任编辑   任世江）

①   Adna Ferrin Weber,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, A Study in Statistics, New York: Cornell 
University Press, 1967, pp. 5-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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